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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日期：97 年 3 月 4日（星期二） 

開會時間：下午 2：00~3：30 

開會地點：綜合教育大樓多功能教室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96 學年度第 2學期  期初教務會議紀錄 
 

壹、 教務長報告 

一、 感謝各師長及代表出席今天的期初教務會議，我們的出席人數已過半

數，宣佈開始開會。 

二、 利用今天的機會向大家報告本學期教務處將推動的幾項重點工作項

目，詳細的內容在會議資料的第 6頁。我擇要補充說明幾項：1.招生

小組第 1次會議訂於下星期召開，將討論有助於促進本校招生宣傳的

具體做法及時程等。2.鼓勵教師以全英語教學的辦法在上學期已通

過，也已有老師登記表示有意願參加，為考核其教學規劃與成效，本

處將建立審查與評核制度。3.對於學習低落學生的補救教學，教學組

在今天的會議有提出一個提案，希望以具體的實施計畫來加以落實。

而除了以課業輔導小老師的一對一教學進行補救外，另外對被當學生

較多的重要基礎科目，若能湊足一班的選課人數，則也可於暑假期間

開設暑期重修班。另外，在向行政院僑委會簡報本校海外青年班規劃

案時，也有審查委員問及對僑生和外籍生的輔導措施，所以我們對僑

生和外籍生也要與本地生一樣給予必要的學習輔導。4.本校現行的教

學評鑑與回饋題目已使用多年，為配合學校教師評鑑的實施，需有量

化指標以反應教師的教學成績，本處將與測統所共同合作發展可量化

的「教學回饋與評鑑表」。5.國外已有大學實施將教師的教學大綱、

教材、作業及評量方式等，送請學者專家進行課程評核的做法。本校

是否應率先跟進，以提升本校的教學品質，值得我們加以思考。初期

可以採實驗性質，鼓勵某系所或某些老師先來參與，再逐步推動至全

校。本案我們擬以長期計畫的方式來加以推動。各位師長如果對於本

處的各項業務有任何建言，歡迎隨時給我們指教。 

貳、 上次教務會議決議應辦事項執行管制表（請參閱書面資料） 

參、 業務報告（請參閱書面資料） 

  



肆、 提案討論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 期初教務會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案由：有關「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課業輔導計畫」乙案，提請討論。 

說明： 

ㄧ、依據本校97 年 1 月 7日教學卓越基礎條件改進計畫複審會議辦理。 

  二、為提供各系協助必修基礎學科學習有困難之學生補救教學，特訂定

本計畫。提供課業輔導小老師經費補助，以定時定點課業輔導和個

別化學習諮詢方式，有效解決學生課業疑難並提昇其學習成效。。 

  三、檢附「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課業輔導計畫」（草案）(詳如附件)。 

決議：計畫內容授權教務處依會議代表意見進行修正，並由本學期開始試

辦。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課業輔導試辦計畫 
一、目的： 
    本校為提供各系協助必修基礎學科學習有困難之學生補救教學，特訂定本計畫，提

供課業輔導小老師經費補助，以定時定點課業輔導和個別化學習諮詢方式，有效解

決學生課業疑難並提昇其學習成效。 
二、申請對象： 

本校各學系如有需要均可提出申請，視本校統籌款或卓越教學計畫經費預算核給。 
三、實施方式： 

 由各學系視其大學部學生必修基礎學科之課業輔導需求，規劃固定地點和時

段，以定時、定點的方式，提供學生個別化之學習諮詢及課業輔導，填具『同

儕課業輔導計畫申請表』、『課業輔導小老師申請表（學生用）』，由系所主管核

定後，統一送交教務處辦理。申請表中請註明各課輔小老師進行個別化學習諮

詢的運作方式、實施地點與時間、輔導科目之規劃等。 

 相關表格請至教務處網頁下載，經教務處審核後，將於學校網頁公告審查結

果。 
四、 申請及實施時間： 

每學期由教務處統一公告申請期間，各學系得視其需求提出申請。上學期實施期間

為 12 月~隔年 1 月（期中考後）；下學期實施期間為 5 月~6 月（期中考後）。 
五、課輔與諮詢相關規定： 

 適用於大學部學生必修基礎學科之課業輔導及學習諮詢。 
 同儕課輔及學習諮詢實施方式，依學生學習需求與課業輔導小老師空堂時間及

  



地點自訂。 
 擔任同儕課輔之課業輔導小老師每位帶領的學生人數以不超過 5 人為原則。 

六、課業輔導小老師相關規定： 
 課業輔導小老師人選由各學系或教師推薦，以碩、博士生擔任為原則，或由優

秀高年級大學生擔任。 
 受補助之課業輔導小老師需配合本校出席相關會議及活動、詳實作每次的輔導

紀錄、繳交每月工作報告與期末成果報告，本校亦會隨時評估課業輔導小老師

之表現。 
 課業輔導小老師工作費由學校統籌款或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項下支應，以實際

工作時數核實支給，核銷時請檢附簽到表。（博士生時薪 250 元，碩士生時薪

200 元，大學生時薪 95 元。博士生與碩士生在校工作時數每月總計不得超過

40 小時，大學生則不得超過 30 小時。）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同儕課業輔導試辦計畫申請表（申請單位填寫） 

申請類別 同儕課業輔導小老師 

申請單位資料 

系所單位                           學院                     學系 

承辦人  職    稱  

聯絡電話  E-MAIL  

課輔小老師資料 

課輔小老師 1  系級
班別 

 輔導科目  

課輔小老師 2  系級
班別 

 輔導科目  

課輔小老師 3  系級
班別 

 輔導科目  

課輔小老師 4  系級
班別 

 輔導科目  

實施方式（由系辦填寫） 

( 請簡述補助期間各課輔小老師進行課業輔導的運作方式：包含實施地點、實施時間（含週次與節數）、輔導

學生人數等相關規劃；或以相關附件形式呈現之。) 

 

 系所主管核章： 

備註： 
1.各學系如申請補救教學之課輔小老師應填具「同儕課業輔導計畫申請表」及「課輔小老師申請表(學生填)」，
彙整後一併繳至教務處申請。 

2.如遇表格不敷使用，請自行延伸；如有其他相關資料，請與本表一併裝訂於後。 
3.申請核可者，將於學校網頁公告。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課業輔導小老師申請表   （學生用） 

課程名稱  推薦(授課)教師  

學生姓名  身份別  □博士生  □碩士生  □大學生 

系所、班別  學號  

聯絡電話  手機  

連絡地址 

郵局帳號 （請將郵局存簿影本黏貼於後）

身分證號碼 （請將身份證影本黏貼於後）

E-MAIL 
(請填寫常用信箱)

※教授推薦欄※ 

 

茲推薦 ______________同學，擔任 ____________________課程之課業輔導小老師。 

經評估後其具備特質如下：（請勾選） 

□ 成績優秀， □曾擔任他科教學助理並表現優良， □具教學特質 

□ 盡職負責具服務熱忱，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教師親簽：                          日期：    年   月    日 

※課業輔導小老師欄※ 

 我能預先詳讀本校課業輔導實施計畫及相關辦法。 □是 □否 

 我能配合參加本校本學期舉辦之各項課業輔導相關會議活動。 □是 □否 

 曾擔任本校其他單位或課程之教學助理或課業輔導小老師？ □是 □否 

（若「有」，請簡述課程名稱及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我願意配合課業輔導小老師之工作內容完成相關工作。 □是 □否 

 
  課業輔導小老師申請人親簽：                       

備註： 

日期：     年    月    日

1. 學生如申請擔任課輔小老師者，請一人填寫一份教學助理申請表。並備齊郵局存簿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
貼於本表背面。 

2. 通過資料審核者，將於本校網頁公告錄取名單或 E-mail 告知；本校亦會定期評量本校課輔小老師表現。 
3. 申請表格可至本校教務處網頁下載。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課業輔導小老師工作日誌 
       年份：      年     月 

系所單位                           學院                     學系 
課輔地點  

課輔小老師 1  輔導科目  

課輔小老師 2  輔導科目  

課輔小老師 3  輔導科目  

課輔小老師 4  輔導科目  

日期 
星

期 
起訖時間 學生簽到 諮詢輔導內容 

課輔小老師

簽名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承辦人  系所主管核章  

 說明：本表由當學期獲課業輔導計畫補助之各學系單位填寫，需詳實記錄學生諮詢與教學助理輪班狀況，請

每月填寫一份，並請於期末前送至教務處歸檔，本表不敷使用時，請自行延伸。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學年度第  學期 

課業輔導小老師教學記錄表 
課程名稱 

 
小老師姓名  

諮詢日期 
月        日 

學生姓名  

諮詢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 

學生系級、班別
      系    年   班 

項目 (請圈選右欄選項) 

非常

不同

意 

不同

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1.學生的問題獲得解答 1 2 3 4 5 

2.我能指出學生未曾注意的學習盲點 1 2 3 4 5 

3.學生事前準備充份。 1 2 3 4 5 

4.學生能主動提出問題。 1 2 3 4 5 

5.我覺得和學生之間互動良好。 1 2 3 4 5 

6、其他建議：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學年度第      學期 

  課業輔導回饋單 

科目 
 

日期 年          月            日       

時間 時       分 至       時      分 

參加課輔諮詢的次數 □1～5 次   □6～10 次      □10 次以上 

項目 (請圈選右欄選項) 

非常

不同

意 

不同

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1、小老師可以解決我的問題。 1 2 3 4 5 

2、小老師能指出我未曾注意的學習盲點。 1 2 3 4 5 

3、小老師很有耐心地輔導我。 1 2 3 4 5 

4、小老師主動熱心地關懷我的學習狀況。 1 2 3 4 5 

5、我覺得和小老師之間互動良好。 1 2 3 4 5 

6、其他建議：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課業輔導小老師期末工作報告表 
                         學年度第     學期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姓    名： 系所： 

課程名稱： 任課教師： 

課程時段： 課程地點： 

學生人數： 聯絡電話： 

執行成果內容 

（請依據所需之教學活動，簡述 1.具體工作事項；2.教學或輔導進度；3.遭遇問題；4.擔任課業輔導小老

師之心得、檢討與建議；或 5.其他能體現教學改進成效及學生回饋意見等記錄。） 

 
 

授課(推薦)教師：     
                          （簽章） 

系所主管：  
                        （簽章） 

備註：課業輔導小老師應於期末填寫工作報告表，請授課教師與系所主管簽名後，繳交至教務處。 

  



臺中教育大學學生學習課業輔導試辦計畫－96 學年度下學期 

重要工作時程表 

月份 日期 工作要項 

上旬 學習課業輔導申請（發函各系所） 
四月 

下旬 各系所提出申請書截止 

上旬 彙整及審核各系所申請書統一簽辦經費 

上旬 課輔小老師職前座談會 五月 

中旬 課業輔導開始 

中旬 請各系所繳交各項資料 

下旬 課業輔導結束，課輔小老師繳交各項資料及報告六月 

下旬 課輔小老師期末座談會 

 

臺中教育大學學生學習課業輔導試辦計畫－97 學年度上學期 

重要工作時程表 

月份 日期 工作要項 

上旬 學習課業輔導申請（發函各系所） 
十一月 

下旬 各系所提出申請書截止 

上旬 彙整及審核各系所申請書統一簽辦經費 

上旬 課輔小老師職前座談會 十二月 

中旬 課業輔導開始 

中旬 請各系所繳交各項資料 

下旬 課業輔導結束，課輔小老師繳交各項資料及報告一月 

下旬 課輔小老師期末座談會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 期初教務會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案由：有關研擬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教學實習課程授課教師遴選原則乙

案，請 討論。 

說明： 

一、教學實習課程為本校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時必修課程之一，目前本

校實習課程之指導教授遴選方式，係以各系、所推薦教授予本中心，

唯各教授專業領域與教學實務經驗不同，導致實習指導教授與實習

學生一起學習如何進行「教學實習」。對於尋求卓越師資培育目標恐

有落差。 

二、另因配合教育部逐年減少師資培育量之政策，量少質精之優質師資

培育勢必為未來之趨勢，為建立本校教學實習課程「以良師輔導良

師」之特色，勢必對於實習指導教授亦應有相關之遴聘標準，另奉  

校長指示，本校是否應研擬教學實習課程指導教授之遴選標準。 

三、為建立本校師資培育特色，且因應未來師資培育將逐年減少，對於

教學實習課程授課教授，本中心乃研議擬定排課原則，提經 97 年 1
月 18 日 96 學年度第 1 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討論決議如下： 

   （一）修正教學實習課程授課教師之「排課原則」為「國民小學教           

學實習課程授課師資安排原則」。 

    (二)「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授課師資安排原則」修改如下: 

      1. 具有國民小學一年以上教學經驗且教學實習課程經學             

生教學評鑑表現優良者優先。 

         2. 曾任教本科目且經學生教學評鑑表現優良者。 

         3. 具有國民小學一年以上教學經驗且經學生教學評鑑表             

現優良者。 

         4. 鄰近縣市國小具有博士學位（或博士生資格）之優秀             

校長或教師。 
擬辦：本案經教務會議討論通過後，自 97 學年度起施行。 

決議：照案通過。 

 

伍、 臨時動議 

提案人：劉好教授 

案一：1.線上點名系統在下課後即無法使用；2.本系教室的電腦和網路經

常故障，常無法使用線上點名系統；3.是否能以線上點名系統列印

下來的名單做為紙本送教務處登記學生缺曠課；4.本系教室內的 e

  



化電腦設備是由社教系移撥，因老舊經常故障，能否請教務處補助

經費進行更新。 

決議： 

一、 線上點名系統採即時點名的方式，老師與學生同時在現場，可避免

老師誤登的情形，亦有助於提升學生的上課出席率。目前線上點名

系統已開放至下課後十分鐘內仍可供教師進行點名。現行學生缺曠

課註記係採教師線上點名，或送紙本點名單至教務處登錄的雙軌

制，老師亦可將使用線上點名系統列印下來的點名單，註記缺曠學

生後送教務處處理。 

二、 有關電腦及網路設備之維修或申請汰舊換新，請各系所直接向計網

中心提出申請。 

 

提案人：劉瑩主任 

案二：目前國內有多所大學的語文相關學系之必修學分均可達 60 學分，本

校是否能將系必修學分上限由 50 學分放寬至 60 學分？選修科目之

最低開班人數能否降為 10 人？ 

決議： 

一、 放寬學生修課之限制、尊重學生的多元選擇，為目前的教育潮流。

教務處以道德勸說的方式，鼓勵並感謝各系所的配合必修學分上限

為 50 學分之政策，惟課程設計仍尊重課程委員會之決議。 

二、 降低選修科目之最低開班人數須考量學校之財力與成本，本處將審

慎思考。 

陸、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